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成都市路桥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成都路桥”）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文件，基于独立、客观、公

正的判断立场，我们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宏义嘉华”），宏义嘉华直接持有公司 23.95%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因

此宏义嘉华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宏义嘉华拟与公司签订《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宏义嘉华实业

有限公司关于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该协议的相关条款的约

定均立足于正常的商业原则，公平、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交易遵循了公

平、公开、公正原则，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宏义嘉华拟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可能导致

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超过 30%。宏义嘉华将承诺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公司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情形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可免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宏义嘉华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进行审议。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

以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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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高跃先                 游宏                     王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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